人身保險業委託其他機構代收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
自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為規範本會會員公司委託其他機構代收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之作業，並保障客戶權益，特訂定本自律規範。
	未修正。

	第二條
　各會員公司得委託金融機構代收下列款項：
一、 首期保險費。
二、 續期保險費。
三、 契約變更保險費（含復效保險費）。
四、 續保保險費。
五、 保險單借款本息，但不得以信用卡扣款方式代收。
　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透過繳款憑證代收時，限以各會員公司繳款通知書或該期保險費或其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金額之憑證方式代收，並不得代收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
　保戶以金融機構臨櫃、自動櫃員機、網路銀行等方式自行繳交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者，各會員公司應於知悉後即時無息退還或通知保戶進行後續處理。
	第二條
　各會員公司得委託金融機構代收下列款項：
一、 首期保險費。
二、 續期保險費。
三、 續保保險費。
四、 保險單借款本息，但不得以信用卡扣款方式代收。
 

 

　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透過繳款憑證代收時，限以各會員公司繳款通知書或該期保險費或其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金額之憑證方式代收，並不得代收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
　保戶以金融機構臨櫃、自動櫃員機、網路銀行等方式自行繳交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者，各會員公司應於知悉後即時無息退還或通知保戶進行後續處理。
	1. 金管會保險局100年6月2日保局（理）字第10002555780號函示，基於法令遵循更臻明確之考量，同意増列第一項第三款。
2. 實務作業上，保險契約變更之生效日除於契約變更申請書明訂外，亦會於保險單加以批註，而復效之生效日在保險法第116條及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7條均明定自清償欠繳保險費等相關費用後之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應不致有效力認定之疑義。考量契約變更保險費（含復效保險費）在契約效力之認定上有明確規範可循，爰増列第一項第三款，明定保險公司得委託金融機構代收契約變更保險費（含復效保險費）。

	第三條
　各會員公司得委託非金融機構代收下列款項：
一、 已同意承保且保險期間一年以上（含一年）保單之首期保險費，但旅行平安保險及投資型保險之保險費除外。
二、 續期保險費。
三、 契約變更保險費（含復效保險費）。
四、 續保保險費。
五、 保險單借款本息。
　受委託之非金融機構透過繳款憑證代收時，限以現金並憑各會員公司繳款通知書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金額之憑證方式代收，並不得代收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
　受委託之非金融機構，每筆代收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五萬元。
　第一項之非金融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並以連鎖商店型態經營之便利商店業或大型量販店業。
二、 代收工作無涉核保或出單行為，且營利事業登記項目須包括接受事業機構委託收費。
三、 具有相當之現金安全控管措施（包括現金運送安全控管、店內駐衛或24小時監控攝影、與當地警察機關連線，及其他安全控管措施等）。
四、 具有相當之客戶交易資料安全控管措施（包括設置即時傳輸保戶繳費資料之電腦網路設備、交易資料傳輸安全控管、客戶資料傳輸加密，及其他交易資料安全控管措施等）。
	第三條
　各會員公司得委託非金融機構代收下列款項：
一、 已同意承保且保險期間一年以上（含一年）保單之首期保險費，但旅行平安保險及投資型保險之保險費除外。
二、 續期保險費。
三、 續保保險費。
四、 保險單借款本息。
 

 

　受委託之非金融機構透過繳款憑證代收時，限以現金並憑各會員公司繳款通知書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金額之憑證方式代收，並不得代收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
　受委託之非金融機構，每筆代收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五萬元。
　第一項之非金融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並以連鎖商店型態經營之便利商店業或大型量販店業。
二、 代收工作無涉核保或出單行為，且營利事業登記項目須包括接受事業機構委託收費。
三、 具有相當之現金安全控管措施（包括現金運送安全控管、店內駐衛或24小時監控攝影、與當地警察機關連線，及其他安全控管措施等）。
四、 具有相當之客戶交易資料安全控管措施（包括設置即時傳輸保戶繳費資料之電腦網路設備、交易資料傳輸安全控管、客戶資料傳輸加密，及其他交易資料安全控管措施等）。
	1. 金管會保險局100年6月2日保局（理）字第10002555780號函示，基於法令遵循更臻明確之考量，同意増列第一項第三款。
2. 實務作業上，保險契約變更之生效日除於契約變更申請書明訂外，亦會於保險單加以批註，而復效之生效日在保險法第116條及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7條均明定自清償欠繳保險費等相關費用後之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應不致有效力認定之疑義。考量契約變更保險費（含復效保險費）在契約效力之認定上有明確規範可循，爰増列第一項第三款，明定保險公司得委託非金融機構代收契約變更保險費（含復效保險費）。

	 
	第四條
　各會員公司委託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代收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時，應與受託機構簽訂能確保投保大眾權益之委託代收授權書。
　各會員公司不得要求受託機構拒絕其他會員公司同時委託代收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
	未修正。

	 
	第五條
　各會員公司繳款通知書或該期保險費或其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金額之憑證上之繳費金額應為明確，並包含如下之類似文字：
一、 金融機構僅負責代收第二條第一項所列款項，任何其他相關事宜，均無權代表保險公司表示任何意見或提供任何資訊。
二、 非金融機構僅負責代收第三條第一項所列款項，任何其他相關事宜，均無權代表保險公司表示任何意見或提供任何資訊。
三、 保險公司將於繳交日（或繳交日後○日內）交送保險公司開發之憑據，如在繳交日（或繳交日起○日後）仍未收到保險公司開發之憑據，請即向保險公司○○部門洽詢，洽詢電話○○○○○○○○○○。保戶在未收到保險公司開發之憑據前，請保留繳費收據。
四、 受委託機構不得代收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該期保險費或其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金額之憑證上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如保戶以金融機構臨櫃、自動櫃員機、網路銀行等方式自行繳交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本息者，保險公司將於知悉後即時無息退還或通知保戶進行後續處理。
五、 受託機構不得就商品進行解說及受理保戶申訴或其他保險契約變更事項。
	未修正。

	第六條
　各會員公司委託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代收契約變更保險費（含復效保險費）時，以受託機構代收日為保戶保險費之繳付日；倘有因此產生之爭議，各會員公司應作有利於保戶之處理。
	 
	1. 依據金管會保險局100年6月2日保局（理）字第10002555780號函示，新増本條。
2. 配合第二條、第三條增列得委託代收契約變更保險費，並考量實務作業上保險契約變更之生效日除於契約變更申請書明訂外，亦會於保險單加以批註，而復效之生效日在保險法第116條及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7條均明定自清償欠繳保險費等相關費用後之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應不致有效力認定之疑義，爰增訂委託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代收契約變更保險費（含復效保險費）時，以受託機構代收日為保戶保險費之繳付日；倘有因此產生之爭議，各會員公司應作有利於保戶之處理，以資明確。

	第七條
　各會員公司應將本自律規範內容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六條
　各會員公司應將本自律規範內容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餘未修正。

	第八條
　各會員公司違反本自律規範，得經本會理事會決議後視情節輕重予以書面糾正，或處以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款，並呈報主管機關。
	第七條
　各會員公司違反本自律規範，得經本會理事會決議後視情節輕重予以書面糾正，或處以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款，並呈報主管機關。
	條次變更，餘未修正。

	第九條
　本自律規範經本會理監事會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自律規範經本會理監事會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餘未修正。


